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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民 政 局
沪民规〔2023〕13号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开展养老护理员

在岗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

各区民政局：

为加强本市养老护理员在岗培训，提高其职业素养和业务能力，

根据《上海市养老服务条例》和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

九部门关于印发〈关于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建设 提高养老护理水平

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沪人社职〔2020〕205号），制定本意见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紧紧围绕推动上海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求，建立健全

养老护理员在岗培训制度，在全市范围内对依法设立并在民政部门

备案的养老服务机构中的护理员进行非学历教育的在岗培训，进一

步提高其专业素质和工作技能。

二、基本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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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以人为本，按需施教。培训根据养老护理员持有的技能等

级证书和《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》（2019版，以下简称《标

准》），采用统一规划、分级培训方式，结合工作实际设计课程，帮

助各等级养老护理员更新知识储备、完善知识结构、提高技能水平。

（二）突出重点，提升素质。重点围绕提升养老护理员职业素

养和业务能力，结合本市养老服务行业发展趋势和养老护理员从业

基本要求，引导养老护理员全面提升综合素质。

（三）加强指导，形成机制。统筹各方资源，不断丰富培训内

容、创新培训方式，形成政府部门规划指导、社会力量参与投入、

用人单位支持配合的养老护理员在岗培训机制。

三、工作分工

养老护理员在岗培训由市民政局、区民政局、养老服务机构直

接或委托其他培训机构组织实施。

市民政局负责统筹安排本市养老护理员在岗培训工作，编制在

岗培训课程材料，指导全市开展养老护理员在岗培训，指导建设养

老服务公共实训基地，组织开展本市持有二级/技师技能等级证书及

以上的养老护理员在岗培训工作。

各区民政局负责制定本区养老护理员在岗培训年度工作方案，

指导本区各养老服务机构开展养老护理员在岗培训工作，建设养老

服务公共实训基地，组织开展本区持有三级/高级工技能等级证书的

养老护理员在岗培训工作。

四、内容与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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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基本内容

养老护理员每年根据个人持有技能等级证书情况，参加不同内

容与形式的在岗培训，每年累计不少于 20课时。

在岗培训课程内容需适应不同技能等级养老护理员的工作要求

与特点，主要分为基础内容和扩展内容。基础内容依据《标准》的要

求制作；扩展内容根据养老护理员实际工作以及综合能力提升需要制

定，包括但不限于职业道德、老年心理、沟通技巧、法律法规等。

（二）分级培训的内容与形式

1.无国家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以及持有五级/初级工技能等级证

书的养老护理员掌握生活照护、基础照护、康复服务等技术要求、

相关知识和职业道德要求，由各养老服务机构自行组织培训。

2.持有四级/中级工技能等级证书的养老护理员掌握生活照护、

基础照护、康复服务、心理支持等技术要求、相关知识和职业道德

要求，原则上由各养老服务机构自行组织培训，养老服务机构不具

备自行组织条件的也可由区民政局负责组织。

3.持有三级/高级工技能等级证书的养老护理员掌握生活照护、

基础照护、康复服务、心理支持、培训指导等技术要求、相关知识

和职业道德要求，由区民政局组织，采用集中培训的模式进行。

4.持有二级/技师技能等级证书及以上的养老护理员掌握康复

服务、照护评估、质量管理、培训指导等技术要求、相关知识和职

业道德要求，由市民政局组织，采用集中培训的模式进行。

（三）机构责任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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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养老服务机构需严格落实市、区两级养老护理员在岗培训工

作要求，制定本单位养老护理员在岗培训工作方案，组织开展本单

位养老护理员在岗培训工作；支持本单位满足条件的养老护理员积

极参加市、区两级组织的集中培训；建立养老护理员在岗培训档案，

如实记录养老护理员参加培训情况和时长；建立本单位养老护理员

在岗培训激励机制，将参加在岗培训情况纳入考核评价、岗位聘用

以及各类养老护理员选优评优等工作的内容。

五、激励与评价

市、区两级民政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对养老护理员年度在岗培训

情况进行检查。将养老护理员在岗培训情况纳入上海市养老机构服

务质量日常监测评价内容。

鼓励本市企业或社会组织积极投入、共同参与本市养老护理员

在岗培训工作。

本意见自 2023年 12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8年 11月 30日。

2023年 11月 3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3年 11月 6日印发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
